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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 CB(2) 2727/05-06(02)號文件 
 

二ＯＯ六年七月十八日會議 
討論文件 
 
 

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 

有關在職貧窮的報告 

“透過教育及培訓提升低收入工人的競爭力” 

 
 

目的 

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教育統籌局﹝教統局﹞就滅貧事宜小組

委員會「有關在職貧窮的報告」建議項目的推行情況。 

 

背景 

2. 小組委員會在其「有關在職貧窮的報告」內，認同政府在紓

解在職貧窮及相關家庭面對困難的政策及策畧。 

 

3. 就此，以下闡述教統局在協助和鼓勵低收入家庭的健全人士

投入工作及自力更生方面的工作，以期終止世代貧窮的循環。 

 

甲、培訓課程 

 

4. 我們認同小組委員會的意見，有必要裝備在職貧窮人士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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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提供所需的技能和教育，讓他們在瞬息萬變的知識型經濟中就業

作好準備。為此，政府致力在社區推廣持續進修，並推出一系列的教

育及培訓課程，目的是提高我們的勞動人口的就業能力及競爭力。這

些培訓課程是為配合不同階層／年齡組別的勞動人口及行業的個別

需要而設計的。以下的段落概述為待業人士、低學歷及低技術工人及

青年而設的培訓課程。 

 

(一) 待業人士 

 

5. 政府在 1992 年成立僱員再培訓計劃，為初中學歷或以下及

30 歲或以上的待業人士提供再培訓課程，以提高他們的就業能力。

僱員再培訓局透過一個認可培訓機構的網絡，每年為學員提供超過

100 000個培訓學額，讓他們獲得針對個別行業需要及通用的技能。

完成課程後，局方亦為學員提供就業及跟進服務。學員如報讀為期一

星期以上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而他們的出席率達八成或以上，可獲每

日 153.8元的再培訓津貼，該等津貼的每月上限為 4,000元。 

 

(二) 低技術及低學歷工人 

 

6. 為協助低技術及低學歷工人適應經濟轉型的環境，政府在

2001 年推出了技能提升計劃，為在特選行業（即有經濟前景及有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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數不少的工人需要培訓的行業）內就業的工人提供受資助的技能提升

課程。計劃目前涵蓋 23個行業，並已開辦約 7 700班，超過 15萬 6

千位工人受惠。 

 

(三) 青年 

 

7. 政府透過職業訓練局，為中三及中五的離校生提供受資助的

職業教育及訓練課程。除提供一系列學科的全日制職前教育及培訓課

程外，職業訓練局亦為有志獲取更高資歷或提升技能的在職人士，提

供兼讀的職業訓練課程，以協助他們回應市場的需要。學生如有財政

上的困難，可透過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各項資助計劃申請學生資

助。有志投身建造業及製衣業的青年，可報讀建造業訓練局及製衣業

訓練局開辦的課程。這兩所由行業徵款資助的機構均開辦受資助的基

本工藝及技工程度的行業專門培訓課程。 

 

8. 政府在 2004 年設立了一個 5 千萬元的青少年持續發展及培

育基金，資助為雙待青年提供與就業有關培訓課程的試驗計劃。該基

金由青少年持續發展及就業相關培訓專責小組管理。至目前為止，該

基金已批准共 19項試驗計劃，為超過 4 200名雙待青年提供訓練機

會。專責小組將考慮這些試驗計劃的檢討結果，在適當的時候向政府

建議處理雙待青年問題的最佳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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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為協助青年投身就業市場，勞工處分別在 1999年及 2000年

推出了展翅計劃及青少年見習就業計劃（青見計劃）。展翅計劃為 15

至 19 歲的離校青年提供一系列短期基本職業技能課程；至今，已有

超過 66 000名青年參加了展翅計劃。青見計劃透過 6至 12個月的在

職訓練，為 15至 24歲的青年提供真實的工作經驗。至目前為止，已

有超過 40 000名青年透過該計劃受惠。 

 

10. 除上述的培訓計劃外，政府在 2000 年 10 月推出了毅進計

劃，為有志獲取資歷供持續進修或就業的離校生及成年學員，提供另

外升學途徑的選擇。成功完成計劃的學生可獲等同香港中學會考五科

合格的證書及學費的三成津貼。計劃受廣大的學生及家長歡迎，自計

劃開展至今已有超過 25 000名學生受惠。 

 

乙、培訓資助 

 

11. 小組亦建議政府考慮為僱主及僱員提供培訓資助。如上文所

述，政府透過兩項現有的計劃為工人提供資助，該兩計劃分別為技能

提升計劃(已在本文第六段提及) 及持續進修基金。我們在 2002年推

出了 50 億元的持續進修基金，目的是讓本港的勞動人口在知識型經

濟中作好終身學習的準備。年齡介乎 18至 60歲的合資格香港居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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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讀基金認可課程可獲津貼學費八成，每名申請者可獲最高一萬元的

津貼。我們留意到小組建議政府為低收入人士提供學費減免。我們根

據的整體原則是，持續進修基金的申請人應支付部份學費(20%)，以

確保他們對完成課程作出承擔；而任何人如在繳付學費上有困難，亦

可申請由學生資助辦事處管理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。我們將會在檢

討持續進修基金的運作時，考慮小組的建議，並於適當時候向立法會

有關事務委員會滙報。 

 

丙、鼓勵僱主提供訓練假期的措施 

 

12. 政府鼓勵僱主採納以僱員為本的做法，照顧僱員的發展和訓

練需要，例如提供進修假期。勞工處將繼續透過不同渠道，包括該處

在不同行業及工業的人力資源經理學會的網絡，推廣這良好的做法。 

 

丁、資歷架構與持續進修 

 

13. 為了提高工人的競爭力和就業能力，不論他們的技能或教育

程度為何，他們也應投入終身學習，以提升他們的技能和知識，以應

付在經濟急促轉變下的需求。就此，政府正設立一個資歷架構，推廣

終身學習。透過訂定資歷標準及為不同程度的資歷提供銜接階梯，資

歷架構可協助工人訂立清晰的目標及方向，以獲取有質素保證的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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歷。長遠來說，資歷架構鼓勵終身學習，從而提升本港人力資源的能

力及競爭力。 

 

徵求意見 

 

14. 上開文件內容提交委員知悉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教育統籌局 

二零零六年七月 


